
精品资源开放 （共享） 课程建设实施办法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实施生效。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第一次修订案
实施生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第二次修订案实施生效。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０日第三次修订案实施生效。）

为加强我校的课程建设，提高课程质量，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
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的意见》（教高〔２０１１〕６号）、《教育部关于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
的实施意见》（教高〔２０１１〕８号）和教育部办公厅《精品资源共享
课建设工作实施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
办法。

一、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的目标
精品资源共享课是以高校教师和大学生为服务主体，同时面向社

会学习者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等各类网络共享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旨
在推动高等学校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着力促进教育教学观念
转变、教学内容更新和教学方法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学习
型社会建设。

（一）逐步形成一支结构合理、人员稳定、专兼结合、教学水平
高、教学效果好的“双师”结构教师队伍，并配备一定比例的辅导教
师和实习指导教师；课程负责人要以学校专任教师为主，其师德师风
好，学术水平高，教学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具有一定的临床经
验。课程负责人负责课程教学方案的规划落实，鼓励专兼结合的教学
团队共同开展教学方案的规划和设计，由来自企业、行业一线的优秀
兼职教师主讲专业技能课程。

（二）教学内容体现基于职业岗位分析和具体工作过程的课程设
计理念，以真实工作任务或临床案例为载体组织教学内容，在真实工
作情境中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实施教学。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
位（群）的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
学内容。

（三）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合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
手段，改革传统的教学思想观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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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要使用网络进行教学与管理，相关的教学大纲、授
课计划、教案、习题、实习实训指导、参考文献目录等要上网并免费
开放，鼓励将网络课件、授课录像等上网开放，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
享，带动其他课程的建设。

（四）逐步建设起一套完善的一体化设计、多种媒体有机结合的
立体化教材。

（五）教学设施完备，实训基地能够满足课程临床实训或仿真实
训的需要。

（六）教学管理科学高效，建立相应的评价和激励机制。
（七）力争经过３ ～５年时间的建设，在我校建立起涵盖各门类和

专业的校、省、国家三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体系。（１）建成２０ ～ ２５
门具有鲜明特色、辐射示范作用的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２）建成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５ ～７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１ ～２门。

二、管理机构
学校教学改革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全校的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评审与

建设工作，教务处为我校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的日常管理机构。
三、申报及评审
（一）申报条件。
申报课程一般要求：（１）申报课程范围主要是工学结合的职业技

能课程，部分建设基础条件较好的专业基础课程、人文素质基础课程
也可申报；（２）在校内连续开设３学期以上；（３）课程参与教师３名
以上，课程负责人应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以学校专任教师为主，负
责课程建设的规划、组织与实施，课程主讲教师至少应有２人具有讲
师及以上职称；（４）申报课程已建有支撑网站且运行畅通，并可提供
该课程的教学大纲、授课计划、教案、习题、实习实训指导、参考文
献目录、课程描述、课程负责人简介、主讲教师简介、教学队伍结构
简介、同行及学生评价等材料；（５）网上教学资源包含课程整体设计
介绍录像（不超过４０分钟）和课程教学录像（不超过１５分钟），其
中，课程整体设计介绍录像以说课为主，包括教学设计以及相应的教
学设施、环境和实训实习场景等介绍，并附相应文字说明。

（二）申报及评审程序。
１． 由课程负责人填写《肇庆医专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申报

表》，经系（部）同意后交教务处。
２． 教务处汇总后上报校教学改革领导小组评审；按照《肇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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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评审指标》进行评审，评审过程分为四个阶
段，即：资格审查，网上教学资源评审，教学效果评价（审看录像、
网上学生评价）和会议审定，择优确定当年的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３． 学校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申请表、说明材料、

上网资源、课程整体设计介绍录像、教学录像、网上学生评价意见）。
公示期内（７天）如对材料有异议，由学校组织复审；如无异议，经
学校批准后公布。

四、建设及管理
（一）学校自２０１４年起，每年评选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６门左

右，连续评选５年，以后为巩固、维护升级和补充评选。
（二）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项目实行课程负责人制，课程

负责人应认真参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评审指标》积极开展精品资源
共享课程建设的各项工作。

（三）已评的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应继续进行教学改革，不断
提高，力争达到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或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标
准。要求课程网站畅通，免费开放课程资源，并不断更新上网内容，
逐年增加上网的授课录像，在２年内实现全程授课录像上网。含有实
践教学环节的课程还应对实践教学全程录像上网（包括设备环境介绍
和指导教师的指导过程）。鼓励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共同开展教学方
案的规划和设计，由来自企业、行业一线的优秀兼职教师主讲专业技
能课程。

（四）教务处每年组织人员对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进行随机复
查。复查后发现不合格的，责成课程负责人限期整改，直至取消校级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称号。

（五）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评选结果为优秀或经一年以上建设
和运行，取得显著效果，经复查和综合审核认为符合省级及以上精品
资源共享课程条件的课程，学校将推荐申报省级及以上精品资源共享
课程，并拨付一定的建设经费，用于多媒体课件及教学录像制作与完
善、网站建设、教学资料建设、师资培训等项目。

五、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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